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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111（b） 

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 

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促进国际合作并重视非选择性、公正性和 

客观性以加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行动 
 
 

  秘书长的报告
**
 

 
   

一. 导言 

1. 大会 2001 年 12月19日第 56/153号决议请秘书

长考虑到会员国的意见，编写关于促进国际合作并

重视非选择性、公正性和客观性以加强联合国在人

权领域的行动的全面报告。此外，大会决定在第五

十七届会议题为“人权问题”的项目下继续审议这

个问题。 

2. 根据该决议第 11 段，秘书长在 2002年 5月 2日

的一份普通照会中，邀请会员国提出有助于通过促进

根据非选择性、公正性和客观性原则的国际合作来加

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行动的实际建议和意见。 

3. 2002年 8月 5日收到了古巴政府的以下答复。 

二. 各国政府提出的答复 
 
 
 

  古巴 

[原件：西班牙文] 

[2002年 6月 4日，日内瓦] 

4. 古巴政府认为，如果不尊重客观性、公正性和非

选择性原则，在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就无法有效实

现。 

5. 古巴共和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在这个领域的行动

应该以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

由为基本宗旨。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是，彻底了解所

有社会都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文

化自有特色，同时要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充分完全地尊重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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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但是，古巴极度关切，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各

机关和机制当前的工作情况日益背离在这个领域进

行国际合作的理想，陷入一个由发达国家强加的荒谬

对抗旋涡之中。古巴共和国政府认为，“一小撮北方

富强国家在政治上操纵人权委员会和其他政府间人

权机构，企图把它们的观点和利益强加于处于发展进

程的其他国家”，也就是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它们

日益试图建立一个单一的民主和治理标准，声称要对

所有国家运用这个标准，而不考虑到它们的历史、文

化和宗教特征。它们认为“不顺从该模式的（此一模

式显然并不能使人人享有所有人权），就通过决议加

以谴责并且对它们施加惩罚，即使这表示要诉诸最卑

鄙的压力和勒索方式。” 

7. 古巴指出，“在过去十二年，人权委员会和大会

第三委员会就各国大规模公然侵犯人权情况通过的

所有决议，都是针对南方国家，”而这些决议绝大多

数又是由北方国家提出的，不是前殖民大国就是新帝

国主义大国，它们经由新的手段继续保持它们对其传

统势力范围的控制，或强行控制新的地区。古巴还说，

“人权委员会在其存在的 50 多年期间，从来没有能

够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侵犯人权情

况。可是，专题报告员访问其中的一些国家的结果、

条约机构所提结论和建议、以及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报

告，都提供了许多证据，如果是在一个客观和非歧视

性合作的框架内，就会要求通过关于这些情况的决

议，并设立特别程序，由委员会经常监督。这特别适

用于美利坚合众国当前侵犯人权的情况。” 

8. 那个自认为民主捍卫者的国家不得不使用勒索

和虚伪的手段，与其他工业国家沆瀣一气，才能够当

选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它使用这种手段，绕过了民主

的选举机制，因为它害怕由于它在国际政治上的侵略

和对抗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反对，会使它再度落选。 

9. 古巴政府认为，“面对北方工业化国家少数民

族、移徙工人、土著人民和处境不利群体的权利受到

侵犯，由于遇到压力而不加以谴责，就是允许也实际

上便利那些侵犯权利者不受惩罚。”古巴还认为，明

显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性质的政治机构以及使用因特

网来散播这种观点或卖淫和儿童色情的反常措施的

存在，正是每天在这些国家内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的

一些形式。 

10. 古巴共和国政府认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工作人员组成并非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使

他们无法了解不同的文化、宗教及法律、政治和哲学

体系。 

11. 古巴政府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发展

权仍然不受国际社会重视，特别是在北方国家为实施

这些权利调动资源时未受到重视；由于一切以少数几

个发达国家的霸权优先事项和利益为主，这些权利继

续在人权方案中不见踪影。” 

12. 古巴共和国政府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惩罚性方

法仍然获得赞成，促进人权活动的资源继续减少，特

别是有关技术合作、人权教育和一般教育的活动。 

13. 有人企图使用武装部队以强制执行“人道主义干

预措施”来取代合作与对话；这是有选择性地用在一

些个案上，听凭大国的政治、经济或军事考虑。 

14. 古巴政府认为它有责任谴责这些情况，希望所有

会员国和非政府组织团体都认识到，必须用一种真正

的、基于对话的合作来取代目前的对抗情况，这是《联

合国宪章》所认可的。 

15. 要实现人权的普遍化，必须尊重每个人和每个民

族的差异和持性。任何强加和控制的企图都会颠覆和

削弱促进和保障人权的国际制度。 

16. 古巴政府确认它愿意致力于实现一个刻不容缓

的目标，落实《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内容和精

神。只有充分尊重客观性、公正性和非选择性的原则，

才能达成促进、保障和充分实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

由。

 


